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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
电子商务

第十三条第一款：适用范围
1.�各方确认，电子交易受本协定规定约束，包括第二章（国民待遇和货物市

场准入）、第九章（跨境贸易服务）、第十章（金融服务）、第十一章（电信）
和第十四章（政府采购）中的规定。特别是，各方承认第十一条第二款（公共电
信传输网络和服务的接入和使用）在促进电子交易方面的重要性。

2.�各方还确认，本章不要求任何一方允许数字产品电子交付，除非符合该方在其
他章节中的承诺。

第十三条第二款：一般规定
1.�各方承认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遇，以及WTO规则适用于电

子商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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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�考虑到电子商务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工具的潜力，各方承认其重要性：

(a)�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方面，其国内监管框架应具有清晰性、透明度和可
预测性；�(b)�鼓励私营部门通过行业指南、示范合同和行为准则等举措进
行自我监管，以促进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和信心，并考虑用户的利益；�(c)�
通过互操作性、创新和竞争促进电子商务；�(d)�确保全球和国内电子商务
政策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，包括企业、消费者、非政府组织和相
关公共机构；以及�(e)�促进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商务使用。

3.�每一方应努力采取措施，通过解决与电子环境相关的问题，促进电子交易。

4.�各方承认避免电子交易不必要的贸易壁垒的重要性。�考虑到国家政策目标，
每一方应努力防止以下措施：

(a)�不当地阻碍电子交易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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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�产生将电子交易与其他交易方式相比采取更严格限制措施的效果。

第十三章
一方不得对电子交付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、费用或收费。

2.�为进一步明确，本章并不禁止一方对电子交付的数字产品征收内部税收
或其他内部收费，前提是此类税收或收费的征收方式与本协定一致。

第十三章
第十三章��第十三条：无纸化贸易管理��每一方应当采取或维持保护电子商

务用户个人信息的措施。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标准时，每一方应当考虑相关国
际组织的国际标准。

第十三章：无纸化贸易管理
1.�各一方应努力以电子形式向公众提供贸易管理文件。

2.�每一方应努力接受以电子方式提交的贸易管理文件，并将其视为这些文件纸
质版本的合法等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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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�13.6：消费者保护
1.�各方承认在参与电子商务时，维护和采用透明有效的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免

受欺诈和误导性商业行为的重要性。

2.�为此，缔约方应交流其保护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消费者的经验。

第十三章�13.7：合作
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全球性，缔约方确认的重要性：

(a)�协作促进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；�(b)�分享有关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
规和计划的信息和经验，包括与数据隐私、消费者信心、电子通信安全、
电子认证、知识产权和电子政府相关的那些；�(c)�致力于维护跨境信息流
动，将其作为促进电子商务活跃环境的基本要素；�(d)�通过鼓励私营部门
采用行为准则、示范合同、指南和执行机制来促进电子商务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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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�积极参与区域和多边论坛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。

第13.8条：与其他章节的关系
如果本章节与另一章节之间存在不一致，则其他章节在不一致范围内优先

适用。

第13.9条：定义
就本章而言：

电子交付是指通过电信交付，或与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结合交付；

数字产品是指计算机程序、文本、视频、图像、声音录音或其他为商业销售或分销
而数字编码生产的产品；

个人信息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；

电信是指通过任何电磁方式传输和接收信号；

贸易管理文件是指一方签发或控制的表格，这些表格必须由或为进口商或出口商
填写，以与货物的进口或出口有关；和

电子交易是指通过
电信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结合进行的贸易。


